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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他
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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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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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
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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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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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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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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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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奥
太
瓦
现
拿
大
社
信)
加
京
大
卜
省 

肝
政
廳.
與
省
政
府
官
员
昨
日
與
中
央
財
政 

部
長
實
遜
衆
行
經
淸
會
讓
，
顯
示
今
年
冬
季 

的
就
案
情
况
將
趨
暗
淡
、

賓
遜
在
會
収
屮
雖
然
一 

A
强
調
經
隋
成
長
的
重
点
， 

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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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
况
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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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
的

.:]• 

要
間 
is 
。

沙
省
省
发
布
拉
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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贝
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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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
財
政
廳
長
査
尼
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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貞
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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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
政
府
僧
紛
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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欠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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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
解
决
緩
慢
，
同
時
懼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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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刀
闊
斧
的
尋
求
解
决
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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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
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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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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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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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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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
大
經
濟
情
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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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
業
間
題
外
，
其
他
各
項 

均
獲
改
善
。

他
並
謂
，
山
於
美
國
在
捌
月
十
伍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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佈
新
經
濟
政
瑞
，
己
使
加
拿
大
蒙
著
陰
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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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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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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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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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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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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桶 »
 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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骸
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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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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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
的
杯
弊
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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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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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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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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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
蘇
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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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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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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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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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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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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熟
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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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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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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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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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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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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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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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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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
餘
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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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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餞
日
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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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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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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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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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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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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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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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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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輯 
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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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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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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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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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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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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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
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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胺
意
外
事
件
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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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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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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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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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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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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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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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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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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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以
大
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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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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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
包
身
，
躱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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藩
想
逃
避
其
撞
車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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逃
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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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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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
。史

克
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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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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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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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，
於
匕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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駕
車
不
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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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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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
於
路
邊/
小
，
幷 

將
車
拖
行
七
十
伍
尺
。
其
間
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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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
在
路
邊
之
气
車
，
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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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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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 駕
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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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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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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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
神1
分
緊
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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恐
慌
不
斐
從
輕
现
前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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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元
，
幷
吊
銷
箕
駕
車
執
照
六
十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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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金
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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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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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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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
防
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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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檢
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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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其
中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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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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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
有
潛
在
庖
險
，：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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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餘 

家
防
火
墻
設
置
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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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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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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峨
旅
館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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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後
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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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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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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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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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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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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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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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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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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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
防
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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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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